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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林縣政府 106 年「消除性別歧視，落實婦女友善環境，

實踐性別主流化」宣導短片計畫 

實施計畫書 

壹、 緣起： 

      CEDAW（消除對婦女一切形式歧視公約）具國內法效力，行   

政院於 2010（民國 99）年 5月 18 日函送「消除對婦女一切形式

歧視公約施行法」（簡稱 CEDAW 施行法）草案，經立法院 2011（民

國 100）年 5月 20 日三讀通過， 總統 6月 8日公布，自 2012（民

國 101）年 1月 1日起施行。「CEDAW 施行法」要求各級政府機關

必需採取立法或行政措施，消除性別歧視，並積極促進性別平等，

各級政府行使職權，應符合公約有關性別人權保障之規定。爰此，

本府為保障本縣婦女權益，消弭性別歧視，實踐性別主流化，規

劃徵求民眾投稿製作宣導短片，以媒體播放方式進行宣傳，以達

廣大效益。 

貳、 目標： 

藉由徵求民眾投稿「消除性平歧視，落實婦女友善，實踐性 

別主流化」宣導短片，提升本縣縣民對性別平等意識，消除性別

歧視，創造婦女友善環境，實踐性別主流化。 

參、 目的暨宣導短片主題： 

一、消除社會及家庭中性別歧視： 

（一）針對常見的社會約定成俗之不成文習慣進行檢視，例如初 

      一不能回娘家、月事來不能進廟宇、婚禮要拜別父母及育 

      兒是女性的事等。 

（二）針對家庭中的原有性別意識型態，如家務及育兒仍多由女 

   性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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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消除職場中性別歧視： 

   針對職場性騷擾、懷孕女性求職困難及職場玻璃天花板進行檢

視。 

三、消除性平歧視，落實婦女友善環境，實踐性別主流化： 

   提升本縣縣民性別平等意識，從家庭出發進而到職場，漸少性

別歧視案例，實踐性別主流化，逐步達到實質性別平等。 

四、CEDAW「消除對婦女一切形式歧視公約」相關議題。 

五、台灣女孩日「促進女孩權益四大方案」相關議題。 

肆、 依據： 

一、 106 年雲林縣政府婦女福利暨權益工作計畫 

二、 婦女福利考核指標及評分標準表 

三、 「107 年行政院辦理地方縣(市)政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

導獎勵計畫」評審項目衡量標準表 

伍、 主辦單位：雲林縣政府、雲林縣婦女福利服務中心 

    執行單位：雲林縣政府社會處 

    協辦單位：雲林縣政府人事處、雲林縣政府勞工處、雲林縣 

              政府新聞處。 

陸、 預計辦理方式： 

一、報名對象：18 歲以上之大專院校學生及社會人士。 

二、徵選主題：符合上述目標與目的之相關宣導影片。 

三、獎項： 

（一）第一名：提貨劵或禮券 3萬元。 

（二）第二名：提貨券或禮券 2萬元。  

（三）第三名：提貨劵或禮券 1萬元。  



 3

以上名次各 1名，惟參選作品經評選，若無合適作品各獎項

得從缺辦理；有關得獎獎項依中華民國所得稅法辦理所得歸戶，

扣繳所得稅及健保補充保費。 

三、作品規格 

（一）參選作品內容至少應包含徵選主題一項以上，並繳交 3-5 

      分鐘及 30 秒等 2式規格（1920×1080 像素以上 之影片格式     

      ）。 

（二）影片字幕：影片若有對白或旁白，必須附上中文字幕，影  

      片字幕， 請一律用繁體中文，對白音檔不限國語。 

（三）劇照及海報檔案規格：提供劇照 5張(檔案類型為 JPG)、海 

      報設計直式、橫式各 1式(檔案類型為 JPG)。 

（四）影片簡介 1篇(檔案類型為 Word，字數 500 字以內)。 

（五）參選作品限本人之創作，且須為 106 年度新創作、未曾參 

  加過任何比賽。 

（六）於作品中需標註「公益彩券盈餘識別標誌        」、「雲  

      林縣公益彩券盈餘分配款補助」及「雲林縣政府廣告」 

四、參選作品投件規定 

（一）即日起至 106 年 11 月 20 日止，將報名表、參選作品(含影

片、劇照、海報、影片簡介)以光碟格式、個人資料蒐集處

理及利用同意書、參賽者切結書及肖像權授權書親自或郵

寄至本府，逾時視同棄權。 

（二）未得獎作品，如欲退件者請於公告得獎日起一個月內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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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於投件時附回郵信封，否則恕不退件。 

五、甄選公告程序： 

（一）即日起將活動訊息公告於本府網站，並函請教育部協助公 

告及轉知各大專院校。  

（二）收件截止彙整後由主辦單位邀集性別平等學者或電影專家 

      學者組成評審委員會進行評審。  

（三）得獎名單於 106 年 11 月 30 日前公告，得獎作品將成本案 

宣導短片。 

六、評選原則 

（一）內容創意度 25％。 

（二）主題切合度 25％。  

（三）劇本可執行度 25％。 

（四）整體呈現 25％。 

七、注意事項： 

（一）參賽者應遵守著作權法令的相關規定，作品須為本人創作， 

不得使用筆名、假名投寄，且不得為曾經於公開發表、徵 

件比賽得獎之作品，如有借用、抄襲、拷貝、仿冒、違反 

著作權或相關違法行為時，查證屬實將追回該獎項後從缺， 

並由當事人自行負責相關法律責任。  

（二）經公告得獎之作品，得獎人同意自公告得獎時起將得獎作 

品及其原始檔案之著作財產權讓與雲林縣政府所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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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人除保有姓名表示權外，同意不行使其他著作人格權， 

本府得就得獎作品為一切使用及處分行為，均不另行通知

及給酬。  

（三）評審前若遇不可抗力之災變意外等事故所造成之損失，主 

辦單位不負賠償責任。  

（四）凡參加本活動甄選者，即視同遵守本活動計畫之各項規定， 

不得異議。  

（五）本府對得獎作品具有刪改、印製、發表、出版、展覽、 

      刊登、宣傳、重製及公開播放權。並得在第四台、本府方 

      網站、本府官方 LINE 及臉書等電子媒體方式宣傳。 

柒、辦理上述成果發表記者會 1場。 

捌、辦理時間：即日起至 106 年 12 月。 

玖、經費來源：申請本縣公益彩券盈餘分配款專戶金額。 

拾、預期效益 

一、消除社會及家庭中性別歧視，營造婦女友善環境。 

二、消除職場中性別歧視，提昇婦女職場權益。 

三、提升本縣民眾性別平等意識，漸少性別歧視案例，實踐性別 

    主流化，逐步達到實質性別平等。 

拾壹、本案呈奉核可後依計畫執行，修正時亦同。 
 


